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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宁夏自治区  解放军总医院省院合作 

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实施要点 

 

一、试点工作目标 

（一）总体目标 

针对制约远程医疗发展的政策环境障碍，研究制定适用于远

程医疗发展的相关政策、机制、法规和标准。建设统一规划，覆

盖全区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，提高宁夏自治区整体医疗救治能力

和服务水平，探索市场化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，建立

远程医疗分级服务管理模式，构建有利于远程医疗应用的整体环

境，验证完善各类政策，为在全国推广应用提供实验基础和经验

借鉴。 

（二）政策试点目标 

序号 远程医疗政策、规范、标准 出台时间 

1 宁夏远程医疗服务目录及收费标准 2015 年 6 月底前 

2 远程医疗专家会诊费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 2015 年 2 月底前 

3 远程医疗服务转诊报销激励政策 2015 年 2 月底前 

4 
远程医疗服务收入分配办法(包括申请医生、会诊

专家和第三方运营机构) 
2015 年 2 月底前 

5 困难家庭患者远程医疗服务补助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6 远程医疗分级服务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7 远程医疗系统安全及患者隐私保护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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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远程医疗服务行为监督管理办法 2015 年 2 月底前 

9 远程医疗第三方运营保障工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0 远程医疗业务操作流程及工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1 远程医疗病历数据使用及管理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2 远程医疗院间检测结果互认及双向转诊工作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3 远程医疗教育管理规范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4 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条件标准 2015 年 2 月底前 

15 远程医疗第三方运营机构准入标准 2015 年 2 月底前 

二、试点工作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研究建立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 

结合宁夏自治区实际，将远程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

围，制定出合理的收费标准、分配机制和准入标准等，探索建立

一整套远程医疗服务政策体系。 

1、配套政策 

主要包括远程医疗服务目录及收费标准、远程医疗费用基本

医疗保险支付、远程医疗服务转诊报销激励、远程医疗服务收入

分配办法、远程医疗困难家庭患者救助办法、远程医疗分级服务

管理办法、远程医疗系统安全及患者隐私保护管理办法、远程医

疗服务行为监督管理办法等。 

2、相关规范 

主要包括远程医疗第三方运营保障工作规范、远程医疗业务

操作流程及工作规范、远程医疗病历数据使用及管理规范、远程

医疗院间检测结果互认及双向转诊工作规范、远程医疗教育管理

规范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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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相关标准 

主要包括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条件标准、远程医疗第三方

运营机构准入退出标准等。 

（二）建设五级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医疗服务机制 

建立覆盖全区的国家—自治区—市—县—乡五级分级远程

医疗服务体系。依托解放军总医院的国家级远程医疗服务中心，

建设完善 2家自治区级远程医疗中心，5家自治区级远程医疗工

作站，5家市级远程医疗中心，17家县级远程医疗工作站和 196

家乡级远程医疗工作室。形成自治区完整、统一的远程医疗分级

服务工作机制，实现医疗资源跨区域整合，将上端机构的优势医

疗专家资源，共享到广大基层地区，实现医疗资源服务重心下移，

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的突出问题。 

（三）探索市场化的服务模式和运营机制 
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化运作”的原则，引入第

三方专业服务机构，探索第三方远程医疗运营服务机制。北京蓝

卫通科技有限公司在宁夏成立专门的运营机构，组建专业技术保

障团队，搭建运营管理平台，提供远程医疗信息系统技术保障，

承担远程医疗服务费用结算，参与远程医疗服务费用分配，协调

远程医疗业务开展，促进信息增值服务，做好应用推广服务，形

成市场化的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和长效运营机制。 

（四）建设自治区远程医疗信息系统 

以宁夏自治区农村基层远程会诊系统为基础，整合现有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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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信息化项目建设，按照“填平补齐、经济适用”的原则，采

用云技术，依托宁夏医保专网，搭建基于专线、卫星、3G 等网

络环境的自治区远程医疗服务云平台，建设专家资源库和教育资

源库，开发部署远程视频会诊、远程医学影像诊断、远程心电诊

断、远程病理诊断、远程门诊咨询、远程手术示教指导、远程疾

病与健康指导、远程心电监护、远程教育等业务应用子系统，为

远程医疗业务开展提供技术支撑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试点工作协调机制 

成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任组长的省院合作远程医疗

政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成员由自治区

发展改革委、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厅、人保厅、物价局、民政厅、

经信委、信息化建设办组成，负责组织开展政策试点工作，组织

制定远程医疗相关政策、标准和管理办法，协调解决试点工作中

的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。 

（二）明确部门分工 

在自治区省院合作远程医疗政策试点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 

建立部门协调机制，各负其责，协同推进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为

牵头部门，组织开展试点工作；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为试点工作的

实施部门，负责研究制定远程医疗有关规范、标准和政策，建设

远程医疗信息系统；财政厅负责落实地方配套资金；人社厅负责

研究制定远程医疗服务费用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；物价局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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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制定远程医疗服务目录及收费标准；民政厅负责研究制定远

程医疗困难家庭患者救助政策；经信委负责指导远程医疗试点信

息化项目建设；信息化建设办负责试点项目与全区信息化建设的

统筹衔接。 

（三）落实试点工作资金 

试点工作总投资 16713 万元，领导小组要落实试点工作配

套资金，保障工程积极稳妥的推进。 


